国土资厅函〔2013〕1078号

国土资源部办公厅关于明确

基本农田数据库建设有关事项的函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国土资源管理部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国土资源局：

基本农田数据库建设是实现基本农田管理科学化、规范化、精细化的重要手段。按照《国土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加快开展基本农田数据库建设的通知》（国土资厅发〔2013〕38号）要求，我部组织开展了基本农田数据库建设师资培训和网上互动培训，各地针对基本农田数据库建设提出了一些意见和建议。为更好地指导开展相关工作，增强可操作性，我部对现有规定进行了明确和细化，形成了《基本农田数据库建设有关事项的说明》。现予以印发，请遵照执行。

附件：基本农田数据库建设有关事项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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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基本农田数据库建设有关事项的说明
《国土资源部 农业部关于加强和完善永久基本农田划定有关工作的通知》（国土资发〔2010〕218号）下发后，各地相继开展了基本农田划定工作，基本农田划定成果正逐步形成，数据库建设已经启动。但数据库标准不统一、建设平台不一致、数据库成果不规范，迫切需要统一标准、明确平台，形成全国统一的基本农田数据库。为此，国土资源部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快开展基本农田数据库建设的通知》（国土资厅发〔2013〕38号，以下简称《通知》），按照统一标准、统一规范的要求，明确了数据库建设的基础数据、统计时点、数据库建设标准、质量检查和汇交要求，为建立全国统一的基本农田数据库打下基础。为便于各地更好地理解、贯彻执行《通知》精神，现就有关事项说明如下：
一、关于基本农田建库基础数据和统计时点

根据《通知》要求，各地要以最新的土地现状调查成果为基础，依据新一轮县乡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划定基本农田，落实保护地块和保护责任。根据本次工作要求，各地要依据基本农田划定成果、基本农田占用（减少）和补划（调整）信息，更新土地调查数据中基本农田图层，得到最新（2012年度）基本农田上图成果，以此形成基本农田数据库。
特别强调的是，本次基本农田建库，要按照《基本农田数据库标准》（调整试行版）规定，采用与土地变更调查一致的行政区域，以县级为基本组织单元。

二、关于基本农田数据库建设标准统一的问题 

为了满足基本农田数据的日常维护、年度更新以及动态管理的需要，《通知》统一了基本农田数据库建设标准，对《基本农田数据库标准》（TD/T 1019-2009）的有关内容进行了调整补充，形成了《基本农田数据库标准》（调整试行版，以下简称《标准》）。《标准》衔接了第二次全国土地利用调查基本农田上图、土地变更调查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数据库建设等相关规定，遵循了《基本农田划定技术规程》（TD/T 1032-2011）基本要求。因此，《通知》要求下发前已经开展基本农田数据库建设的，要按照调整后的标准要求对照检查，调整补充有关内容。
三、关于基本农田数据库和基本农田划定成果的关系

依据国土资发〔2010〕218号文件和《基本农田划定技术规程》（TD/T1032-2011），基本农田划定成果包括：基本农田划定方案、检验分析报告、工作总结报告等，基本农田数据库，基本农田保护图、表、册，基本农田保护责任书和基本农田保护标志设立情况等。因此，基本农田数据库是基本农田划定成果的反映，汇集了基本农田划定的位置、面积、地类、质量等级、保护责任、保护标识等电子信息，同时，也是划定成果的重要组成部分。
四、关于基本农田数据库质量检查和复核

为了确保基本农田数据库质量，《通知》规定，部将以掌握的土地变更调查成果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数据为依据，对地方上报的基本农田数据库通过计算机进行全面复核。对发现的疑似图斑，将按一定的比例组织开展实地抽查，确保数据质量的真实性和现势性。通过复核的，可向省级国土资源管理部门申请成果验收；对未通过复核的，要及时整改，重新报部复核。
数据库质量检查，要求数据质量全面过关，各地要高度重视。要按照《基本农田数据质量检查细则》，采用部统一下发的数据质量检查软件，按照县级自验、市级初验、省级验收的程序，认真开展数据质量检查。各级国土资源管理部门要对划定基本农田（包括保留、新划入、划出的）中的疑似图斑进行全面核实。各省（区）市可以根据本地实际确定实地抽查核实比例。检查中发现的问题要及时整改，确保基本农田面积、地类、位置以及管理信息完整、准确。
需要说明的是，基本农田划定成果验收和基本农田数据库检查复核确认程序不同。成果验收要按照国土资发〔2010〕218号文件确定的验收程序，由省级人民政府组织国土资源管理部门和农业部门验收确认；而基本农田数据库作为划定成果之一，其检查和复核由国土部门确认即可。
五、关于基本农田数据库汇交要求

为了规范基本农田数据库汇交工作，部制定了《基本农田数据库成果汇交要求》，明确提出，市级国土资源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县级数据库的汇交，保证数据的完整性和有效衔接，并向省级国土资源主管部门上报。
省级国土资源主管部门要根据基本农田划定和建库进展情况，以市（地、州）为最小汇交单元，按照《基本农田数据库成果汇交要求》，完成数据库质量检查，汇总有关文档、电子数据等资料，及时汇交到部，切实做到完成一个，汇交一个。2013年底前要至少完成一个市（地、州）基本农田数据库汇交，也可以是全省统一汇交。直辖市的成果汇交，可以几个县（区）打捆汇交和报备。
六、关于基本农田数据库备案

国土资发〔2010〕218号文件和《基本农田划定技术规程》（TD/T1032-2011）要求各地进行基本农田成果报备。基本农田报备信息包括电子信息和纸质资料信息。数据库等电子信息要求备案到国土资源部，基本农田数据库作为电子信息，本次汇交的数据经部检查合格后，可作为报备的成果。基本农田保护图、表、册、相关工作报告等纸质资料信息备案到省，具体办法由各省（区）市根据实际情况制定。
七、关于多划基本农田上图入库相关问题

根据《国土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印发市县乡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编制指导意见的通知》（国土资厅发〔2009〕51号），地方编制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中，可以多划一定比例的基本农田，用于规划期内补划不易确定具体范围的建设项目占用基本农田。《国土资源部 农业部关于划定基本农田实行永久保护的通知》（国土资发〔2009〕167号）进一步明确了“规划预留的基本农田也必须落实到地块和农户”。因此，多划的基本农田也要落地到户、上图入库。
基本农田划定是将规划确定的基本农田保护地块落实到实地，不能通过基本农田划定工作，或者借基本农田数据库建库之机，擅自改变规划确定的基本农田布局，包括擅自增加多划基本农田面积。需要增加多划基本农田面积的要按照规划修改程序依法报原批准机关批准。
八、关于数据库图数地不一致的处理方式

《基本农田划定技术规程》（TD/T1032-2011）规定：依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基本农田，结合土地利用现状调查成果，对已有基本农田保护成果进行对比分析，经过检查发现疑似图斑，且经实地核实与规划地块不一致（不是耕地）时，可按以下方式处理。
（一）可以继续保留的基本农田。经核实确认，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基本农田布局要求的现状基本农田，继续保留划定为基本农田。根据相关规定，可以保留的基本农田地类有：耕地、可调整地类、确定为名优特新农产品生产基地的其他农用地。
名优特新农产品生产基地是指延续1994年《基本农田保护条例》关于名、优、特、新农产品生产基地应当划入基本农田保护区相关规定，各地在上一轮基本农田划定中已将包括种植烟、林果木、饲草地、畜禽养殖和水产养殖地等划入基本农田保护区，并符合《县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编制规程》（TD/T1024—2010）关于“现状基本农田中的优质园地、高产人工草地、精养鱼塘等，可以继续作为基本农田实施管护”的其他农用地。例如，园地或者一个种菇种植示范基地，若在前轮基本农田划定中已作为名特优新生产基地，可以继续在本轮划定过程中予以保留，在建立数据库时，请按照数据库建设标准要求予以标注。名特优新中不应包括上一轮基本农田划定中因农业结构调整等原因，由耕地调整为其他农用地，且未破坏耕作层的农用地（即带K地类）。
（二）不得保留的基本农田。现状基本农田中的建设用地、未利用地，以及不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基本农田布局要求且不可调整或达不到耕地质量标准的农用地，不得保留划定为基本农田。其中现状基本农田中的建设用地包括依法批准的（无论是否实际占用）、规划预留的（如露天采矿用地）、违法查处后不能复垦的。
严禁借基本农田划定之名，为城镇发展或建设占用需要，未经批准修改规划擅自将基本农田保护区内应予保留的耕地划出。严禁地方借机随意调整基本农田布局。
（三）新划入基本农田的要求。新划入的基本农田土地利用现状应当为耕地，为了确保基本农田划定质量不降低，下列类型的耕地禁止新划定为基本农田：坡度大于25度且未采取水土保持措施的耕地、易受自然灾害损毁的耕地；因生产建设或自然灾害严重损毁且不能恢复耕种的耕地；受重金属污染物或者其他有毒有害物质污染的耕地，或治理后仍达不到国家有关标准的耕地；未纳入基本农田整备区的零星分散、规模过小、不易耕作、质量较差的低等级耕地。
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时，将基本农田周围零星的未利用地或其他农用地统一进行了土地整治，可以将这部分土地统一划定为基本农田，相应图斑可按照基本农田调查技术规程要求处理。
名优特新农产品生产基地，根据1998年修订的《基本农田保护条例》规定，不得作为新划入的基本农田。
九、基本农田划定过程中有关规划修改或调整的问题

基本农田划定是落实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重要工作，不得借机擅自调整规划。部规划司在《关于抓紧制定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实施办法的函》（国土资规函〔2013〕14号）中强调，地方人民政府批准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修改，不得涉及基本农田布局调整。应当严格执行。
各地要依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按照《基本农田划定技术规程》（TD/T1032-2011）规定的“继续保留的基本农田”、“不得保留的基本农田”、“禁止划入的基本农田”，结合土地利用现状调查成果，对已有基本农田保护成果进行对比分析，统计好应当划出、划入的基本农田，保证保护区内能落实到地块的基本农田保护面积达到规划目标。如，一个县级单位规划下达的基本农田保护指标为7500公顷，实有基本农田面积8000公顷，按要求有200公顷不符合划定标准需要划出，划定的基本农田为7800公顷，就不需要补划200公顷，不需要修改规划。
如果保护区内基本农田落地后面积确实达不到规划目标，要首先采取以下措施：
（一）自然灾害和生产建设活动造成损毁的基本农田应当依据《土地复垦条例》要求尽量复垦。
（二）非法占用的建设用地应当依法处置，能复垦的尽量复垦；不能复垦在一般耕地中补划或者在多划的基本农田内核销。
（三）按照《土地利用现状分类》国家标准（GB/T 21010-2007），临时种植药材、草皮、花卉、苗木等的耕地，以及其他临时改变用途的耕地，仍应认定为耕地。
（四）经依法依规批准的建设项目占用基本农田的，在一般耕地中补划或者在多划的基本农田内核销。
（五）开展保护区内土地整治等。
采取以上措施，在本行政区域内现有基本农田面积仍达不到规划目标，或者基本农田布局发生变化的（影响到保护区边界），依据《基本农田划定技术规程》（TD/T1032-2011）规定，应当提出基本农田调整的建议，并依照法定程序修改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十、关于基本农田保护责任落实的问题

按照国土资发〔2009〕167号文件要求, 基本农田保护责任落实到村组和承包农户，结合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试点工作，逐步将基本农田标注到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上。责任书要签订到村（组），一些地方没有组或者组之间存在权属争议，责任书可以签到村；基本农田保护责任落实到户，是指具有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农户，目前填写保护片（块）涉及的农户即可，或者通过给农户发放明白卡的方式明确责任。
基本农田划定的行政区划、村组权属、责任书签订范围应当与基本农田数据库建设时点一致、与同期的土地调查、权属登记衔接（包括飞地）一致。
在二次调查和变更调查工作中，飞地的调查、统计均归于其坐落地所在县，并随其坐落单位一并上报，与其权属单位基本不发生关联。基本农田保护责任应根据规划协调的情况，在所在行政区域按规定签订。
十一、关于耕地质量等级成果应用问题

根据《国土资源部办公厅关于部署开展2011年全国耕地质量等级成果补充完善与年度变更试点工作的通知》（国土资厅函〔2011〕1115号）要求，全国31个省（区、市）均以2010年度或2011年度土地变更调查数据为基期年，开展了耕地质量等级补充完善工作。目前，各省县级耕地质量等级补充完善和省级汇总工作已全面完成，各省可以根据耕地质量等级补充完善成果填写基本农田质量等级信息。
对于新增的耕地图斑应当进行耕地质量等级评定，完善质量等级信息。有条件的地方可以按照《农用地质量分等规程》（GB/T 28407-2012）相关技术要求，结合本轮耕地质量等级补充完善成果，参照耕地对可调整地类开展质量等级的评定工作，通过评审论证后填写基本农田质量数据信息。
十二、关于基本农田数据库更新问题

基本农田划定工作验收后形成的基本农田数据库成果作为新的基本农田本底数据，其数量、质量、分布等内容的更新工作将纳入年度变更调查工程。地方应通过日常监管工作对基本农田进行日常更新，将基本农田更新成果随年度变更调查工作一同上报。基本农田数据更新将采用增量更新的方式，部将结合试点工作，出台基本农田数据库更新标准与规范，统一数据库更新技术要求。
基本农田数据库建设中，要确保基本农田调查更新工作不间断，保障基本农田调查数据的连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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